厦门市游艺娱乐场所验收标准

	类 别
	设立地点
	营业面积

（单机占地不少于2.5平米）
	装 机 量
	公司实收注册资本

	
	
	
	
	国内独资
	中外合资
	中外合作

	设立在宾馆的
	三星级以上的宾馆
	不少于400平方米


	不少于150台 （其中游艺机不少于总装机量的60%，机种不少于30种，趣味性有奖类机型不得高于总装机量的30%）。
	不少于2000万元人民币。
	不得少于300万美元。中国内地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不得低于51%。
	300万美元。采取合作经营方式的，中国内地合作者应当拥有经营主权。

	设立在商厦、大型超市的
	商厦和大型超市（总面积5000平方米以上）
	不少于600平方米

	不少于200台 （其中游艺机不少于总装机量的60%，机种不少于40种，趣味性有奖类机型不得高于总装机量的30%）。
	
	
	

	设立在旅游度假区的
	旅游度假区（总面积10000平方米以上）
	不少于800平方米
	不少于250台（其中游艺机不少于总装机量的60%，机种不少于50种，趣味性有奖类机型不得高于总装机量的30%）。
	
	
	

	游戏游艺机型机种
	准予使用的机型机种
	1、电子游艺娱乐场所必须使用依法生产，经过文化部公布目录内的准入游戏游艺机型机种。主要有：（1）模拟机类型（运用机械原理或机械原理结合电子技术制造，具有模拟形体动作功能，由游戏者操作形象物体而进行娱乐活动的游艺机种。如模拟赛车、模拟枪击、模拟其他体育运动等）；（2）音乐舞蹈机类型（教授游戏者自身进行舞蹈的游艺机种）；（3）触摸式娱乐机类型（以触摸、敲打设定目标为主要内容的游艺机种）；（4）礼品机类型（机器内直接摆放礼品的游艺机种）；（5）其他游艺类型的游艺机种。
2、游艺娱乐经营场所中使用的游戏设施设备所负载的游戏内容和游戏方法说明等应当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用语用字
3、其他非本方案禁止的机型机种。

	
	禁止使用的机型机种
	1、《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禁止内容的机型机种。
2、赌博类机型机种，主要包含：（1）玩家自设赔率类：玩家可在游戏中自己选定赔率的；（2）押注上分类：玩家可通过押注上分的方式加注的；（3）轮盘转盘类：通过手动或电动方式转动转盘或轮盘的。（4）退币、退钢珠类：游艺机具有自动退币（包括各类金属币）和钢珠功能的。

3、色情类机型机种。

4、侵权类机型机种。

5、不符合国家安全生产及质量标准的机型机种。

	不得设立的地点
	(1)居民楼、博物馆、图书馆和被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物内；(2)居民住宅区和学校、医院、机关周围；(3)车站、机场等人群密集的场所；(4)建筑物地下一层以下；(5)与危险化学品仓库毗连的区域。娱乐场所的边界噪声，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标准。

	分区隔离情况
	（1）游艺机种和游戏机种应分区隔离，设有独立的出入、管理通道。（2）游艺区域应悬挂每天的8:00至22:00允许未成年人入场标志。（3）游戏区域应悬挂限制未成年人进入的警示标志，并设专人专岗加强管理。

	技术保障措施
	游艺娱乐场所应设置能够覆盖全部营业区域的应急广播，在营业场所的出入口、主要通道要安装闭路电视监控设备，通往场所外的疏散通道要畅通。

	不得开办或从业的人员
	(1)曾犯有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赌博罪，洗钱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2)因犯罪曾被剥夺政治权利的；(3)因吸食、注射毒品曾被强制戒毒的；(4)因卖淫、嫖娼曾被处以行政拘留的。

	相关申报条件
	（1）企业或个人必须是诚信经营，信誉良好，近两年来企业及其法人代表无重大违规违法不良记录。

（2）因违法经营曾被工商、文化、公安行政部门依法取缔的游艺娱乐场所经营企业不得申办游艺娱乐场所。
（3）申请人应向区级文化行政管理提出验收申请并应提供有关消防、卫生、环境保护的批准文件。
（4）申请设立游艺娱乐场所，应当提交投资人员、拟任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负责人没有不得开办或从业的规定情形的书面声明。 

申请人应当对书面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5）不得设立外商独资经营的娱乐场所。

	有关规定
	奖品设定：单件奖品价值最高不能超过人民币500元。


